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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券







4

前款所称财务性投资的理解和适用，参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

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到账后以募集资金

置换自筹资金，应当在募集资金转入专户后 6 个月内实施。

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应当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在支付人员薪酬、

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中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在以自筹资金

支付后 6 个月内实施置换。

置换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发表

明确意见，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第十五条 公司可以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应当通

过募集资金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通过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实施现金管理的，该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实施现金管理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现金管理产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产品，不得为非保本型；

（二）流动性好，产品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质押。

公司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应当及时公告。

第十六条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下列信

息：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时间、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

净额及投资计划等；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期限，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

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四）现金管理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及安全性；

（五）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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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公司应当在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

亏损等可能会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时，及时披露风险提示性公告，并说

明公司为确保资金安全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第十八条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通过募集资

金专户实施，并符合如下要求：

（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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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用于其他用途，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

顾问发表明确意见后，方可使用。公司应在董事会会议后及时公告。

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人民币 1,000 万的，可以免于依照前款

规定履行程序，但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关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ㄏ㌘㎥㍘ㆆ㇀ ᅒᚑऀн䟽ᇓ应

૙独
葀 ᧌用

ᙌᅍ᠀࿟
依 ᦚ资ց ᆵᆁৎ

用情
履戀ܾ䵖前䶩ͻ

՚
在ࡈᐽӎœнᕓက

՚资金的ר
ೳ䠀当经㊰᭟会会䄻

ᑼ认后
֙ ਤ机构或者独立财务

发表明确意见后ࣂ
̆ચेբ䀿 议通

� ೀ应在经㯊

露
� 相关募䱛Ԋ

㔀ᠽᔢҜ䔵೙独㍉֚䆆

䶸 㳙
Ϧ 明ǁ〱҇

的-ॆ᐀՚䆆䁀ң㬭ᠽԀ՚䆆䧃Ņଭᠺ䃍䐀՘î䄜
瀀 ਽ጴ�关โ฀⪪用䞉œ节 ⃌应ఒࡈᐒ

㍒ऀ †
方 †定

䞉œ
ᔣĉ ⨤机构或者独立财务

发㔧经董㯍ࣂ ᦒ䆆相݃⪚资金的՗募䆵 ᥴ㗪โ֚䆆䕗
  ᖳ证后

⫍䝟 ᦠ䆆䁀ң㭈ᓌ应࢚➥ 司应 发ⱚᕚ က ᗙ独ぉʌ䆆
 

䃐ᕣ՚⨚ܾ䧢⫸ᜀ՚资金的ר䐀募䕚经㊰᭟会会䄳ᑼ认后
֘ ↻ᓍḠ程ᕢ䀿 议通㉣，瀀  机构或者独立财务

发㔧经表明确意见后ࣂ
Ⳁ应�当经㯊

露司关募䱛Ԋ䐀 ᖳ应 㿒ऀ ᖉ
ፒऀ ᖑЀ ᇓ॒ѳऀ˓॒ऀ ᖑЃက ᇓ܀

䫼。准资金的
֕怀 က ᐵ

˂堀

盀 ᇏ䓎጑ࣄ׮

̬ ကœ的

ᔣ頀⫸ឩͻ

՚资
� ҥ的ר

䐀 ՒᚑऀЀᇓ⦠䆆
） ᭟会会⩴经㋸ԓ

˂⋧Ѐ

瘀䅲 ᱚᴜ䆆

 对Ճᝊ

ᖳ应̋ь䂆Ҧᑾʸ
在在舀Ʊ

΍
·ᆚԊ资金的ૼ情ޱ  件



7

第二十三条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及时公告以

下内容：

（一）原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二）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

（三）新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

（四）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或尚待有关部门审批的说明（如适用）；

（五）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六）变更募投项目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说明；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新募投项目涉及关联交易、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还应当参照相关规则的

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四条 除募投项目在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已全部对外转让或者置

换的情形外，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及

时公告以下内容：

（一）对外转让或置换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的金额；

（三）该项目完工程度和实现效益；

（四）换入项目的基本情况、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如适用）；

（五）转让或者置换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收益；

（六）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对转让或置换募投项目的意见；

（七）转让或置换募投项目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说明；

（八）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公司应充分关注转让价款收取和使用情况、换入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及换入

资产的持续运行情况，并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五条 公司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公告。

第二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如有）的实际

http://quote.stock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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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披露保荐机

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现公司、商业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或者在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

重大违规情形或者重大风险等，应当督促公司及时整改，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八条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本制度等规定造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违规的，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以处分。给公司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的，

相关责任人应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赔偿在内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执行。本制度实施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三十条 董事会负责解释及修订本制度。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所称“低于”不含本数。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开始实施。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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